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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 2017 年智能頭盔(多功能防護頭盔)開始出現在世界安全帽市場，國內業者

也投入相關產品的研發，為保障行車安全，標準局自民國 106 年起邀集國內相關

專家學者共同制定檢驗規定，歷經 5 年法規修改，已於民國 111 年完成法規制定

並順利施行，惟為與國際法規互為調和，減少貿易障礙，有必要多了解國際上相

關規定及作法。另外，國內許多家長習慣騎機車載送幼童，險象環生，惟最新版

之國際標準 EN960 及聯合國法規 ECE22.06 已訂有更小頭圍之頭圍尺寸，為使國

內騎乘車輛用防護頭盔相關檢驗法規能與世界同步，藉此次出國參訪機會，一併

了解義大利有關較小頭圍(小於 50cm)頭盔之法規執行實務，作為未來國內法規日

後精進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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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出國背景及目的 

  拜科技進步之賜，自 2017 年起智能頭盔(國內法規稱多功能防護頭盔)開始出

現在世界安全帽市場，我國國內也開始有業者投入相關產品的研發，惟鑑於該頭

盔係採用較高活性的鋰電池作為電源供應，為保障國人使用上的安全性，標準局

自民國 106 年起邀集國內相關專家學者召開會議共同制定檢驗法規規定，包括鋰

電池安裝位置，鋰電池穿刺試驗要求…等等，觀察智能頭盔的發展及市場趨勢分

析，未來可預期持續會有更多市場需求及類似產品研發，國內已於民國 111 年完

成法規制定並順利施行，惟為與國際上相關法規互為調和修定，避免產生貿易障

礙，有必要多了解國際上相關之規定及作法。 

  聯合國法規第 22 號條例(防護頭盔)ECE22.06，係針對輕型機車及摩托車騎乘

人員所佩戴防護頭盔的國際規範，於 2021 年 1 月 3 日生效，該條例明定自 2024

年 1 月 3 日起適用本條例的締約方可以禁止銷售不符合本條例的頭盔和面罩，聯

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最新文件—關於車輛製造綜合決議(R.E.3)1，提到聯合國法規

條例的適用在制定國內規則時，仍可能使各締約方在某些問題上出現分歧，因此

建議各國政府盡可能消除這些分歧，使其國內立法與綜合決議的建議和聯合國法

規的規定保持一致，並立即盡可能充分地適用這些建議，截至 2023 年 5 月 15 日，

現今世界上已取得認可之締約方已達 64 國，我國雖未加入聯合國法規的締約方，

仍可藉了解聯合國法規之內容及修訂過程，作為國內法規制修訂參考。本條例仍

持續修訂，經查目前最新修正案2已於 2023 年 1 月 4 日生效，內容提及智能頭盔裝

設通用及專用配件等相關規定。 

  另外，由於國內騎乘機車人口眾多，為方便接送，許多學齡幼童仍由家長騎

機車載送，險象環生，據立委陳情案及交通部來函等，有學齡幼童因未配載合適

安全帽導致傷亡事故之疑慮，鑑於我國防護頭盔國家標準 CNS2396 最小頭圍為

50cm，許多民眾買不到更小頭圍之安全帽為由，遂於民國 110 年及 112 年分別召

開增加小頭圍等標準修訂檢討會議。會中雖決議維持現行最小頭圍 50cm 之國際

                                                
1 The distinguishing numbers of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to the 1958 Agreement are reproduced 
in Annex3 to the Consolidated Resolu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Vehicles (R.E.3), document 
ECE/TRANS/WP.29/78/Rev.7, Annex3- 
2 (GRSP) Proposal for Supplement 2 to the 06 series of amendments to UN Regulation No. 22 
(Protective helmets), document 
ECE/TRANS/WP.29/20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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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慣用之尺寸，惟最新版之國際標準 EN960 及聯合國法規 ECE22.06 已開始有更

小頭圍之頭圍尺寸，為使國內騎乘車輛用防護頭盔相關檢驗法規能與世界同步，

藉此次出國參訪機會，除聯合國針對智能頭盔的法規執行外，也一併了解義大利

對於機車騎乘人員使用較小頭圍(小於 50cm)頭盔之管理方式，作為未來國內法規

日後精進之參考。 

貮、行程表及參訪人員 

一、行程表 

表 1、出國考察行程表 

日期 行程 備註 

1 月 29 日(一)至 

1 月 30 日(二) 

去程 臺北->米蘭 

1 月 31 日(三) 拜會駐米蘭臺北辧事處 瞭 解 義 大 利 當 地 人 民

「防護頭盔」商品使用

情形 

2 月 1 日(四) 經由防護頭盔設備工廠

ADengineering 代理商 蒐

集防護頭盔最新產業資訊 

同時瞭解聯合國網站防

護頭盔配件問題特設專

家工作組相關文件內容 

2 月 2 日(五) 參訪 Newton 實驗室 會同駐義大利臺北代表

處經濟組趙堅集秘書參

訪 

2 月 3 日(六) 參加米蘭 MIDO 眼鏡展  

2 月 4 日(日)至 

2 月 5 日(一) 

返程 米蘭->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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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人員 

表 2、參訪人員表 

單位 職稱 姓名 

駐義大利臺北代表處經

濟組 

秘書 趙堅集 

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機

械產品科 

技正 林士正 

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機

械產品科 

技士 梁中彥 

參、參訪過程紀要 

一、拜會駐米蘭台北辦事處 

  米蘭和羅馬作為義大利的兩大主要城市，其交通狀況和氣候特點雖有所不同，

人們對於使用摩托車的習慣卻是大同小異。在米蘭，空氣污染問題較為嚴重，因

此當地政府積極推動電動車政策，同時搭配入城證的限制，使人民更願意以較低

成本的公共交通當作交通工具，以減少汽車排放對環境的影響，加上氣候的關係，

冬天常有下雪的情形，整個地面溼滑，摩托車根本無法行走，當然摩托車的使用

也較少，並不像台灣是以機車代步著稱。而在羅馬，由於整個羅馬是蓋在古蹟上，

現在的建築是以前古蹟當地基所建成，因此，羅馬地鐵的建設常常因為開挖到古

蹟而停工鑑定等，建築成本相當高，另外，也因古蹟的關係，市中心區的道路較

小，所有車輛集中，就容易塞住，相對產生空氣污染且交通動能也較低，政府為

改善交通問題徵收交通入城費等，也多是鼓勵採大眾交通工具代步。在拜會駐米

蘭台北辦事處期間，除瞭解當地氣候、交通狀態，經由駐米蘭台北辦事處林讚南

處長詳細的介紹，也了解到米蘭當地已陸續有台商進駐，在不同領域投資建廠，

展現了台灣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活力與競爭力，像富士康的半導體、電動車、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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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士科技的輪胎鋼圈、汽車鋼圈的噴漆、台泥 NHOA 的充電椿、上銀科技的軸承

和友嘉集團的工具機還有長榮航空、中華航空及長榮海運等公司也在不同的地方

設有據點，這些廠商不僅提供了就業機會，也帶來了新的科技和管理理念，對當

地經濟和產業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林處長表示，台灣人有技術，米蘭有通

路，結合起來可創造當地產業的發展，也因為台灣人在米蘭的活動，讓台灣人在

米蘭享有一些不錯的待遇，例如:快速通關的服務。此外，為進一步了解義大利全

國「防護頭盔」商品的使用情形，由該辦事處引薦駐義大利台北代表處經濟組趙

堅集秘書協助調查義大利中央法規資料，該資料可作為國內標準及法規修訂之參

考，與國內相關資料對比，分析調查結果如下： 

(一)氣候條件等差異 

  我國氣溫3：臺灣平均氣溫的季節變化成對稱的分布，最低溫在一月下旬至二

月初，平均溫度為 18℃左右，然後開始向上爬升，最高溫發生在七月，平均氣溫

在 33℃左右。相較於義大利4：國境南北狹長，夏季均溫在攝氏 20~25℃，冬季均

溫在攝氏 0~12℃。平均約相差了 10 度之多，寒冷的天氣可能也是導致人們較不

願騎機車上路的原因。 

(二)汽車及機車等領有牌照車輛數 

  據統計，111 年度我國領有牌照的機車數為 1,439 萬 626 輛，平均每百人有高

達 98.2 輛領牌機車數，相較於 111 年度義大利領牌機車數 928 萬 9,601 輛，平均

每百人領牌機車數 15.8 輛，兩者相差超過 6 倍，我國機車密度確實遠超過其它國

家，堪稱全球之冠。汽車方面，111 年度義大利的領牌汽車數為 4,021 萬 3,061 輛，

平均每百人汽車數為 68.4 輛，而我國 111 年度領牌汽車數則為 845 萬 3,420 輛，

平均每百人領牌汽車數則為 36.3 輛，義大利人駕駛汽車的比例與我國相比將近 2

倍，足見義大利人駕駛汽車的人口相對來說是相當高的，這當然與氣候因素密不

可分，由此可見，義大利在氣候環境尤其是交通工具的使用上，與我國相比存在

相當之差異性。 

                                                
3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署網站 
4 資料來源：駐義大利台北代表處經濟組趙堅集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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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我國及義大利人口及領牌車輛數統計表 

 年度 機車 汽車 機車數/每百人 汽車數/每百人 

我國5 111 14,390,626 8,453,420 98.2 36.3 

義大利 4 111 9,289,601 40,213,061 15.8 68.4 

(三)防護頭盔相關法規資料 

  經查我國販售防護頭盔商品及人員使用防護頭盔的相關法規與義大利法規比

較，首先在要求檢驗部分，我國商品檢驗法對於未經檢驗商品(包含防護頭盔)定

有相關罰則(含罰款)，義大利方面根據義大利交通法規也有強制規定，違反規定

也會處以罰款；另外，義大利法規與我國相同也規定了騎乘機車必須配戴防護頭

盔，屬強制性規定；在使用腳踏車方面，義大利並無強制規定騎乘腳踏車必須配

戴防護頭盔但有強烈建議，而我國也未強制要求騎乘腳踏車必須配戴防護頭盔。

所調查的義大利法規中有一條規定(義大利交通法規第 170 條)與我國不同，內容

提及禁止運送五歲以下的未成年人，而且任何乘客必須以穩定和平衡的方式坐在

由車輛的適當設備確定的位置，任何違反規定的人應受到行政處罰，並支付一筆

款項(從 83 歐元到 332 歐元，換算成台幣約 3,000 到 12,000 元)。關於這部分，目

前我國法規除要求機車駕駛人必須取得駕駛執照而對駕駛人有年齡限制外，針對

乘坐機車之人員並無年齡上限制，甚至小至 0 歲剛出生的小孩只要配戴檢驗合格

的防護頭盔也能合法乘坐機車上路。 

表 4、我國及義大利防護頭盔相關法規比較表 

 我國 義大利 4 

防護頭盔須經檢驗 ✓  ✓  

騎機車須戴防護頭盔 ✓  ✓  

騎腳踏車須戴防護頭盔 ✕  ✕  

未滿 5 歲可否乘坐機車 ✓  ✕  

                                                
5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查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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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參訪照片：與駐米蘭台北辦事處處長合影 

 

 

二、經由頭盔設備工廠 ADengineering 公司蒐集資訊6 

  ADengineering 公司是一家家族企業7，生產 300 多種不同的專用機器來測試

個人防護裝備(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AD 公司以其高品質的設計

和生產標準以及個人化的客戶服務脫穎而出，其可以提供廣泛的專業產品，在檢

驗設備方面包括：各類頭盔(運動、安全)檢驗設備、(Pixels Per Inch, PPI)檢驗設

備(口罩、護目鏡、各類護身用品、防墜器等)、光學及力學測試設備保護鏡片和

                                                
6 資料來源：ADengineering 公司亞洲代理商 

7 資料來源：ADengineering 公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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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眼鏡、用於測試體育用品(網球、高爾夫、棒球、滑雪、運動鞋、手套、滑雪

板、自行車和其他物品)的性能機器、紙張加工機器、火砲引信測試設備(軍用)、

旅行袋測試(硬體/軟殼手提箱)、風洞和其他工業工廠。目前 AD 生產超過 300 種

不同的機器、配件和測試項目。大多數 AD 產品的生產都是客製化的。大多數設

備在需要時都符合國際標準。AD 公司在亞洲的代理商王先生表示，對歐洲的頭

盔市場而言，經過調查，發現在疫情期間並沒有明顯下滑，反而是持平甚至有些

微上升的情形，經分析可能原因為歐洲有所謂「摩旅文化」，也就是騎機車旅行

的文化，和臺灣以機車作為主要交通運輸工具不同，歐洲相對上來講有較多將騎

機車作為休閒活動的人口，在 AD 公司所接觸的客戶統計資料，大部分頭盔業者

是採 ECE 歐洲的標準，當然也有採美規 DOT 標準的部分，符合 FIM(國際摩托車

賽車協會)認證標準的安全帽廠商只有占 2 成多，還有許多製造廠沒有要作到符合

賽車等級的頭盔。另外，在歐美市場方面，由於氣候的影響，可以想像行車進行

中可能因為排氣功能沒有作好，頭盔裡面溫度比較高，外面乾冷的天氣常常造成

頭盔鏡片內部因溫差而產生起霧的現象，擋住了行車的視線，這種情形對行車安

全造成很大的隱憂，因此很多歐美國家的客戶很注重鏡片有防霧的功能，雖然防

霧功能並非必備的檢驗項目，然而在歐美市場來說，鏡片的防霧功能卻是最熱門

的項目，不論頭盔用鏡片、太陽眼鏡、安全眼鏡、雪鏡、泳鏡等，全都有防霧功

能之需求，因此防霧功能是相當重要的。在智能頭盔方面，雖然現在僅有約 20%

廠家對智能頭盔有興趣，但隨時間應會持續增加，智能頭盔也是未來的趨勢之一，

雖目前仍有很多使用安全上等因素還沒克服，但科技發展突飛猛進，應該不久就

會有一些解決方案；智能頭盔不同於其它商品，反應時間的延遲往往在道路行駛

中可能就會產生危險，如果視覺方面很清晰相對來說較安全，但如果因而造成視

線的影響，那就可能產生安全上的疑慮，因此，如果智能頭盔可以作到輔助，而

不是干擾，這對使用者而言就是一大福音，這個部分市場上已陸續研發新的技術，

現在比較多的應該是音響，較無駕駛安全上的疑慮。 

  在頭盔配件裝設方面8，聯合國內部成立了防護頭盔配件問題特設專家工作組，

針對頭盔上裝設配件的部分進行討論，以下圖為例，依 ECE22.06，頭盔上的配件

應檢驗的項目： 

                                                
8 資料來源: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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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ECE22.06 智能頭盔配件檢驗項目 

1.第 7.3 節衝擊吸收試驗對側邊的防護 X 點及對護顎的防護 S 點 

2.第 7.4 節帽殼突起物與帽殼表面摩擦力的試驗 

3.第 7.13 節旋轉衝擊吸收試驗 

 

圖 3、ECE22.06 智能頭盔配件解決方案第 1 階段 

配件解決方案第 1 階段 

無論配件的類型及裝設或不裝設配件，所有檢驗都在型式批准過程中進行驗證和

檢查，任何修改皆會影響到頭盔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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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ECE22.06 智能頭盔配件解決方案第 2 階段 

配件解決方案第 2 階段(開放配件分開審查) 

將「可以安裝配件的頭盔」和「可以裝設在頭盔上的配件」經頭盔製造商和配件

製造商依檢驗要求生產，再將配件安裝於模擬器上進行檢驗。對於頭盔製造商而

言，可能批准了兩種版本的頭盔，配備專用配件及可裝設通用配件，但該等可裝

設通用配件的頭盔由於尺寸或形狀而可能無法滿足所有的通用配件，因此，保持

在不聲明任何相容性的情況下可提高批准它們的可能性。對於配件製造商，可以

區分出經驗證為通用配件的系統，該系統可以安裝在所有設計用於承載通用配件

的頭盔上，使用符合模擬器測試的證明進行型式驗證將授予配件與多種頭盔型號。

對於使用者而言，可以選擇購買的方案有二，其一是選購帶有原廠配件的智能頭

盔，即裝備所謂專用配件，其二為選購經驗證為可安裝配件的頭盔，然後組合任

何被驗證為通用之配件，以上二方案依 ECE22.06 第 6.3 節被檢查為：「不會造成

傷害，並且當安裝在防護頭盔上，頭盔仍然符合本法規的要求。」任何其它未經

驗證雖授予無不利因素的修改均不符合本法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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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訪 Newton 實驗室 

(一)實驗室簡介9 

  牛頓實驗室(NEWTON S.r.l.)成立於西元 2000 年，是一間位在義大利米蘭的

測試實驗室，已取得義大利國家認證機構(SINAL)頒發的 ISO 17025 測試實驗室

認證證書(認證編號 0776)，認證範圍涵蓋了摩托車頭盔、賽車座椅等領域的測試。

在頭盔和護目鏡方面，牛頓實驗室提供了多種類型的測試服務，包括摩托車、自

行車、滑雪、騎馬和工業用的防護頭盔等。對於個人防護裝備，牛頓實驗室也可

通過機械和光學測試來確保符合歐盟標準的要求。該實驗室於 2004 年獲得國際汽

車聯合會(FIA)的認可，可進行 HANS® 型設備的認證測試，最近也取得高級賽車

座椅的認證測試(FIA8862)，另外，自 2009 年以來，該實驗室也獲得 SFI-USA 的

賽車頭盔認證和 SNELL-USA 的卡丁車比賽兒童頭盔測試認證。 

  義大利政府機構—基礎設施和運輸部認為，該實驗室設備適用於聯合國法規

第 22 條所要求的有關摩托車駕駛員頭盔和面罩的所有測試，以及與批准兩輪或三

輪機動車輛有關的部分測試，同時，該實驗室還提供測試服務，旨在定期驗證生

產並代表客戶控制進貨。技術人員和可用設備的準備允許執行測試以驗證是否符

合非歐洲標準(DOT、SNELL、BSI、AS、JIS)。牛頓實驗室以其專業、高效的服

務和符合標準的測試結果，成為了各種領域中產品和部件測試的首選機構之一。 

(二)考察內容與過程 

  由於義大利為聯合國法規的締約方，識別碼為 E3，依照聯合國條例 1958 年

協定內容，各締約方皆有指定聯合國法規標準的型式批准機構(Type Approval 

Authority)及技術服務機構(Technical Service)10，經駐義大利台北代表處經濟組

趙堅集秘書協助聯繫，輾轉得知義大利負責聯合國法規 ECE22.06 之指定技術服

務機構係米蘭車輛測試中心(CPA Milan)，惟該中心表示參訪的時間適逢中心內部

認證的期間，且目前該中心不具備 ECE22.06 最新修正案進行測試的能力，該類

測試係由義大利官員的監督下於獲得認可的外部機構進行11，而牛頓實驗室目前

                                                
9資料來源：Newton 實驗室網站 
10 Contracting Parties to the Agreement, their date of application of the UN Regulations and 
designated Type Approval Authority(ies) and Technical Service(s), document 
ECE/TRANS/WP.29/343/Rev.31/Add.1 
11 Michele De Marzo (director of CPA Milan, Dec 22, 2023) claimed in an email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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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義大利政府委派的指定檢驗機構，且該實驗室負責人 Luca 具有標準修訂委員

會委員的身份，因此針對智能頭盔相關規定及現有檢驗頭型等議題提出討論，現

場議程進行如下： 

表 5、參訪牛頓實驗室時程表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2/2 

(五) 

14:00~14:20 開場(人員介紹)及實驗室簡介 

14:20~16:30 議題討論、檢驗技術交流及執行實務分享 

16:30~17:30 實驗室設備介紹 

【議題 1】有關智能頭盔內建之鋰電池、攝影機、抬頭顯示器(HUD)部分等 3C 產

品是否屬於配件(accessories)須通過 ECE22.06 法規? 

  依法規第 2.22.節配件(accessories)的定義，安裝在頭盔上整合頭盔輔助功能

的物件，包含各種電子裝置及其支架，皆屬配件之範圍。依法規 7.3.1.3.5.節，這

些屬補充用途之配件檢驗時應經評估不會產生不良影響且仍應通過所有應檢驗的

要求，評估應在有及沒有配件及其支撐下進行，特別注意能量吸收、銳利邊緣和

視野等，任何頭盔均不得對其製造時的原始規格進行修改，必須按照安全帽製造

商的說明安裝配件，只有在頭盔型式核准程序中通過測試的配件，才能使型式核

准保持有效。在 ECE22.06 補充修正案中，已開始針對配件的管理提出較具體的

管理方案，分為通用配件(universal accessories)和專用配件(specific accessories)

二類，通用配件係指設計用於安裝到任何配備通用配件安全帽的配件，專用配件

則指設計用於安裝特定安全帽型號的配件。實務上，專用配件可依申請之樣品型

式進行試驗，以決定合格與否，然而通用配件之判定，儘管法規已羅列相關規定，

例如配件之支架尺寸、在頭盔的位置及檢驗紀錄報告內容要求等，但因涉及帽型

款式的多樣化及考量材質特性，設計理念等，該實驗室負責人 Luca 表示，目前

為止沒有一個供應商能夠作到符合通用配件的部分，在設計製造實務上有相當難

度，同時在考量機械特性及商業觀點上，無法對於所有通用配件進行分類。另一

方面，在智能頭盔的法規制定方面，實驗室也分享了一些想法，例如，在附有新

功能的頭盔產品上市時，沒有發生意外事故時，大家使用上相當方便，沒有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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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記者等會過來問，但是為什麼用了一些東西有問題，買的時候，當時說功能

是怎麼樣的，原來會產生一個不安全的隱患，在新聞媒體面前誰來負責說明，這

是為什麼法規修定內容有加入通用配件及專用配件等的修定案，雖然沒有廠商能

作到，但仍有法規規範，由於產品的複雜度，仍會不斷修正法規內容，也許將來

可以在新的 ECE22.07 或 ECE22.08 版本時採用，這可算是保護性的一個作法，

因為通用配件假若產生了問題商品，後面誰來負責，由於通用配件的定義必須滿

足所有標示可安裝通用配件的頭盔，就目前產品而言，這根本就無法達成，透過

法規的過濾才能把這種安全性的東西真正去解決，不要讓通用配件的頭盔出現在

市場上，如果要出廠智能頭盔，就要生產專用的配件，唯有專用的單一的配件搭

配原生產供應商的設計，不得任意變更修改，這樣才有可能通過相關的測試，這

是沒有在文件上寫明的部分，因為通用配件的設計誰來賣，出了問題是訂標準的

負責還是生產者負責還是做配件的負責，最重要的是，消費者買的時候，他有沒

有理解到這個風險。 

【議題 2】有關智能頭盔及其內建之配件(accessories)是否也要符合 ECE 法規

R10 電磁相容性的要求? 

  會議中也談到檢驗過程中鋰電池產生起火等情形，實驗室表示會將鋰電池等

放入水中使其在水中反應吸收能量之釋放，有關防護頭盔上裝設配件之符合性，

實驗室表示該相關配件等亦屬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車輛認證法規(ECE 法規 R10

電磁相容性)機車(Ｌ類)範圍而須符合該法規之要求，其中所裝設的配件如電池等，

如同市面上所販賣之普通電池配件一樣，除了作 RoHS 還有電池材質的測試，如

果產生起火，還有化學的反應也是一樣，就是一個普通的電池配件都是要經過測

試的。 

【議題 3】經查國際標準 EN960(2006)及 ECE22.06 已訂有更小頭圍之頭圍尺寸，

但現行 ECE22.06 標準僅使用頭型 ACEJMO，未將較小頭盔加入檢驗範圍。請問

較小頭圍頭盔是否不適合加入機車用防護頭盔及自行車用防護頭盔的檢驗範圍?

原因為何? 

  本議題討論過程中，該實驗室表示，5、6 歲的小孩頭會比頭圍 445mm 頭型

還要大一些，在義大利使用機車載送幼童，有法規要求必須要坐穩，在台灣的法

規，對於汽車內的幼童也要求一定要坐安全座椅，即確保有坐穩，但摩托車目前

並未強制規定，在法規要求部分有些不同，在台灣使用摩托車戴送小孩上下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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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必須的日常活動，使用頻率是大大超過汽車戴送的情形，理論上應該針對乘

坐摩托車之幼童加以保護，而現行法規尚未加以規範，並不像義大利有特別針對

摩托車戴送乘客(幼童)有額外的要求，因此也特別關心相關的議題，在台灣即使

０歲的嬰兒乘坐機車只要配戴安全帽也是合法的，但問題是，並沒有適合的握把

或設備提供他們用以固定及穩定乘坐，另外一個原因是，頭盔的重量對於幼童而

言有過大的負荷，他們的頸部肌肉無法承受這些重量，同時對於這些類型的檢驗

也沒有相關標準得以適用，我國駐義大利台北代表處經濟組趙堅集秘書表示，經

過其研究調查義國法規12，在義大利對於騎乘機車戴送幼童有年齡限制，必須超

過 5 歲，禁止運送五歲以下的未成年人，而且必須以穩定和平衡的方式坐在由車

輛的適當設備確定的位置，安全地將其固定於車輛。另外，對於強制配戴安全帽

的部分，有滿 18 歲之合法機車駕駛人及附載座人須配戴安全帽之規定13。 

【議題 4】標準修訂案 ECE22.06 supplement2 第 6.19.3 節有關配件之突起物及

帽殼表面摩擦力測試，直接引用 ECE22.06 第 7.4.2 節(測試法 B)，而不提及(測試

法 A)，原因為何？測試法 A 是否不再適用？ 

  關於通用配件之突起物及帽殼表面摩擦力測試，由於通用配件係指設計用於

安裝到任何配備通用配件的安全帽上，在設計測試內容時必須考量到不同帽款，

但測試位置須位於帽殼上的相同安裝部位，因此標準修定過程設計出頭盔模擬器

(Helmet simulacrum)，作為不同帽款的測試用設備，模擬頭盔帽殼的部分由二片

3mm 厚的聚碳酸酯板重疊製成，經測試結果發現，測試法 A 在測試過程中須要反

覆調整相對落下位置，使落下撞擊位置位於適合之部位，測試複雜度相當高，同

時在砧座下方有裝設力量感測器。量測突起物測試時在砧座上測得的峰值縱向力

不得超過 2,500 N，對於任何選定的衝擊點，其對衝擊持續時間的積分也不應超過

12.5 Ns。對於表面摩擦力測試，在磨料砧座上測得的峰值縱向力不得超過 3,500 N，

對於任何選定的衝擊點，其對衝擊持續時間的積分也不應超過 25 Ns，而測試法 B

的檢驗判定法為：在所有情況下突起物測試時，水平滑架上的桿應通過突起物，

對於摩擦力評估，磨料托架不應受頭盔的作用而停止。據了解，兩種測試法在物

理性檢驗結果應相符合，惟因考量檢驗複雜度及設備使用情形，法規內文因此採

用測試法 B，作為通用配件之測試法。 

                                                
12 義大利公路法規第 170 條 
13 義大利官方期刊 (gazzettaufficial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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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參訪團隊與牛頓實驗室團隊合影 

四、參加米蘭 MIDO 眼鏡展 

  今年第 52 屆的 MIDO 米蘭眼鏡展共有 7 個展館，約有超過來自 45 國 1,200 家

廠商參展，這次的展覽擴大了設計、學院和新創的區域，以容納更多將具有創意

設計師放在首位的新獨立品牌。展覽匯集了數百家參展商展示眾多眼鏡品牌的最

新作品，也有許多展位引入了先進的眼鏡檢驗儀器，這些眼鏡檢驗儀器的卓越之

處不僅體現其先進技術，更在於能夠針對同一檢驗項目，判定是否符合各國的標

準。這種全球通用性的特點為眼鏡行業的國際化提供了重要的幫助。透過這些檢

驗儀器，眼鏡製造商能夠確保其產品符合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法規和標準，從而擴

大其市場覆蓋範圍。這將有助於促進眼鏡行業的全球合作和發展，同時提供給消

費者更加可靠和合規的眼鏡產品。有關光致變色的鏡片在檢驗上容易受光源及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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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影響，若試驗的環境溫度較高，會使鏡片變得更深，由於外在條件影響甚多，

且檢驗可能會有較大爭議，因此目前光致變色之太陽眼鏡屬本局非應施檢驗商品。

在逛展覽時，透過其中一個展位介紹目前最新的光致變色鏡片檢驗設備，可進行

溫控使鏡片不受溫度影響，透過紫外光和可見光使鏡片變色後，於同一台設備自

動檢驗透光率的相關數據，減少了許多外在條件造成的量測不確定度，也提供我

們最新的儀器量測知識。此外，展會上還有眾多展商展示了智能眼鏡的最新成果。

這些智能眼鏡整合了智能助手、AR 技術等，提供更豐富的使用體驗，例如即時

的對話翻譯、智能提醒等功能。這些智能眼鏡的優勢不僅體現在科技層面，更在

時尚設計上有所突破。設計師們將智能元素巧妙融入眼鏡框架，使得這些眼鏡既

具有未來感，又符合時尚趨勢。這種創新的結合為智能眼鏡贏得了更廣泛的市場

關注。 

肆、心得及建議 

一、聯合國法規最新動態  

  本次出國考察主要目的在於了解國際上防護頭盔標準之檢驗及法規施行實務，

尤其對於多功能防護頭盔的部分，包括電子產品安裝在防護頭盔上及抬頭顯示器

(HUD)等設備如何實施檢驗及認可等，經由我國駐義大利台北代表處經濟組趙堅

集秘書協助，順利聯繫上義大利防護頭盔產品檢驗審查單位，義大利政府機構-基

礎設施暨交通部，輾轉得知義大利防護頭盔產品檢驗審查之執行單位為其轄下車

輛暨設備研究中心(CSRPAD)之米蘭車輛測試中心(CPA Milan)，後雖因該中心尚

未針對新版國際標準 ECE22.06建立完整的檢驗設備能量，因而委派具檢驗能量之

民間指定實驗室，並由政府派員監督執行，米蘭車測中心執行長 Michele De 

Marzo 也在 mail11 中提到:該法規目前僅限於驗證設備對頭盔性能特徵的機械影響

和干擾，而針對抬頭顯示器(HUD)之部分設備，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內部，已

經成立了一些專門工作小組，用於評估例如對車輛和設備的視野中提供的資訊對

神經系統的影響，在參訪牛頓實驗室行程中，了解到在防護頭盔上安裝配件，必

須符合法規之要求，例如安裝位置的限制、配件尺寸之限制及裝配合適支持架後

進行測試，含衝擊吸收及突起物等試驗，現行要求非常嚴格，除非屬專用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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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 accessories)，由製造商針對固定型式帽款設計才可能通過檢驗要求，至

於通用配件(universal accessories)則尚無業者可符合要求，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

文件—關於車輛製造綜合決議(R.E.3)中，防護頭盔(UN Regulation No.22)屬於一般

性安全要求，聯合國統一車輛法規世界論壇(WP.29)之附屬機構—一般安全規定

工作組(GRSG)，對於防護頭盔議題進行討論，例如針對現有法規內容含蓋視覺影

響的部分成立非正式工作組(IWG-FVA)，將聯合國法規:駕駛員的前方視野(UN 

Regulation No.125)拆分為二個單獨條例，分別討論就物理障礙物及視野干擾減少

透光率的因素分別討論。又查世界論壇(WP.29)之附屬機構—被動安全工作組

(GRSP)，亦針對防護頭盔部分，成立防護頭盔配件問題專家特設工作組(APH-

UNREG22)，專門針對防護頭盔配件之檢驗進行討論。世界論壇(WP.29)項下之各

工作組向聯合國任何成員國的政府專家、聯合國會員國設立的任何區域經濟一體

化組織以及政府組織的專家開放。非政府組織的專家可以以協商身份參加。最後

決定由政府代表在世界論壇 WP.29 級別投票作出，由於聯合國相關工作是透明的，

所有議程、工作文件和報告都可以在聯合國網站 8 上公開訪問。 

二、參考國際規範 ECE22.06 等相關建議 

(一)一般性防護頭盔檢驗差異 

表 6、ECE22.06 和 CNS2396 相比較額外要求檢驗部分 

檢驗條件 試驗項目 試驗說明 

有 防 護 功 能 的 護

顎 

針對護顎的衝擊吸

收性試驗 

衝擊測試點位於護顎 

對於可移動護顎的

突起物測試 

不得產生頸部干擾之重物落下試驗 

帽體 帽殼突起物試驗 採用專門的試驗設備執行檢驗(分為

試驗法 A 和試驗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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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殼表面摩擦力試

驗 

採用專門的試驗設備執行檢驗(分為

試驗法 A 和試驗法 B) 

旋轉衝擊試驗 意外發生時對於人體頭部的撞擊並非

單一方向正面衝擊，需同時考量旋轉

角速度的影響，引入側向撞擊及計算

大腦損傷指數(BrIC)、旋轉加速度峰

值等作為旋轉衝擊檢驗標準 

高低能量衝擊試驗 對於安全帽的製造，過於重視低速撞

擊時的能量吸收，可能因而設計較軟

的材質而無法通過高速撞擊時的能量

吸收，反之亦然，因此要求必須同時

通過高能量及低能量衝擊之測試。 

額外點衝擊試驗 規定了 12 個衝擊點，任意選定 4 點執

行衝擊測試。 

剛性試驗 帽體執行側向的負載，紀錄帽體變形

量 

下巴帶 微滑移試驗 對於下巴帶(頤帶)的耐久性試驗 

耐磨性試驗 對於下巴帶(頤帶)的耐久性試驗 

        比較國際規範 ECE22.06 和國內檢驗標準 CNS2396「騎乘機車用防護頭盔」

檢驗要求主要差異，ECE22.06 針對護顎防護、旋轉衝擊、高低能量衝擊及額外點

衝擊、帽體剛性及下巴帶耐久性等項目額外要求檢驗，提高了對於防護頭盔的安

全性要求，另外也對於帽殼突起物及摩擦力測試規定了試驗法，共有 2 種測試法

(測試法 A及測試法 B)，據了解，在物理性要求相同時，理論上檢驗結果會相同，

但實際上不可避免的會因各不同設備差異，產生檢驗結果的不同，因此檢驗一致

性的部分尚需要針對設備加以比較並調整測試。反觀國內檢驗標準 CNS2396 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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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具要求活動組合偶件須為金屬製造，及衝擊吸收測試區未指定測試點的部分，

這些要求係沿用舊有標準之條文，並未更動。 

  了解國際規範 ECE22.06 和我國標準差異部分，目前國際規範 ECE22.06 部分

確實已作了許多調整，我國的檢驗法規仍舊停留在舊有日規標準的內容，惟標準

之修訂涉及層面較為廣泛，仍會建議參考更多如美規、新版日規等頭盔標準內容，

統整比較作為標準日後精進之參考。 

(二)眼睛防護具檢驗差異 

表 7、ECE22.06 和 CNS13370 相比較額外要求檢驗部分 

檢驗條件 試驗項目 試驗說明 

面罩 擴散光 採用專門的試驗設備執行檢

驗 

高速粒子 以高速粒子撞擊之測試，確

保面罩具有足夠防護功能 

光學品質 要求鏡片的表面品質部分 

抗磨損 

面罩及遮陽鏡片 相對視覺衰減商數 對於號誌燈的辨識要求 

光譜透光率 對於道路駕駛的透光率要求 

視覺中心散光度及稜鏡度

之差 

對於鏡片折射率的要求 

 

表 8、ECE22.06 和 CNS13370 比較相同檢驗項目有不同判定標準 

試驗項目 ECE22.06 CNS13370 

面罩的透光率 使用標準光源 D65。若透

光率介於 80%~35%或僅在

光致變色、液晶面罩的情

未說明使用光源，若透光率

介於 80%~50%，則須標示＂

限白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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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為 80%~20%，則面罩

須標示相關符號(面積至少

1cm2)或英文單字

“DAYTIME USE ONLY” 

遮陽鏡片的透光率 使用標準光源 D65。遮陽鏡

片的透光率須大於 20% 

未說明使用光源，且遮陽鏡

片的透光率須大於 18% 

機械特性的測試 合格基準:面罩破碎，不應

產生小於 60°鋒利的尖銳碎

片 

合格基準:不應產生小於 60°
鋒利的尖銳碎片、測試鋼錐

不得在測試後因穿透而固著

於面具上、護眼組件不得有

自支持點脫離 

  比較國際規範 ECE22.06 和國內檢驗標準 CNS13370「騎乘車輛人員用眼睛防

護具」檢驗要求主要差異，ECE22.06 針對面罩之擴散光、高速粒子、光學品質和

抗磨損等項目額外要求檢驗；面罩及遮陽鏡片之相對視覺衰減商數、光譜透光率

及視覺中心散光度、稜鏡度之差等項目額外要求檢驗，提高了對於護目鏡的安全

性要求，反觀國內檢驗標準 CNS13370 對於面罩及遮陽鏡片的平行度檢驗係沿用

舊有標準之條文，而遮陽鏡片之定位試驗則可以避免因機構設計不良所導致鏡片

突然掉落遮蔽視線。 

  相關建議部分，如同頭盔標準的修訂參考，機車護目鏡的標準已實施多年，

標準之變更影響層面大，且許多國際標準在護目鏡的部分如同 ECE22.06皆合併於

頭盔標準而成為頭盔的配件，建議持續蒐集例如美規、新版日規等國際規範，詳

細了解各不同標準差異以作為日後精進之參考。     

(三)智能頭盔檢驗差異 

  在智能頭盔檢驗差異方面，ECE22.06 的修正案補編 2 對於防護頭盔配件等要

求列有規定，在機械影響方面:針對頭盔上的配件要求執行一般衝擊吸收測試及旋

轉衝擊測試、對於突出帽殼的配件也實施突起物及摩擦力的測試，現行規定僅專

用配件可能取得驗證，通用配件尚未能取得驗證；而在抬頭顯示器(HUD)之部分，

已成立工作組，現正針對視覺影響之部分積極研擬法規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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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國多功能防護頭盔法規要求分為鋰電池、3C 功能配件及頭盔之測試，此

次參訪針對 ECE22.06 之檢驗部分，尚未能涉及鋰電池及 3C 功能配件之測試，後

續可藉由聯合國法規修訂資料作為日後相關規定精進之參考來源。 

(四)相關法規施行差異 

  本次參訪亦針對國內對於較小頭圍之標準修訂討論蒐集相關資料，據了解，

雖然國際標準 EN960 及聯合國法規 ECE22.06 已訂有更小頭型之頭圍尺寸，惟該

等頭圍尺寸係製訂提供各不同適用範圍之檢驗標準參考使用，在適用於道路駕駛

的防護頭盔標準中，ECE22.06 採用了 ACEJMO 等 6 個尺寸作為檢驗頭型，其中

最小頭圍仍為尺寸 50cm 的Ａ頭型，經查在義大利強制要求 5 歲以下幼童禁止乘坐

機車，且超過 5 歲的幼童乘坐機車仍有規定必須提供類似兒童安全坐椅等固定裝

置，而一般超過 5 歲的幼童其頭圍約略超過 50cm。 

  而我國標準 CNS2396 所採用的檢驗頭型為 AEJMO 等 5 個尺寸，最小頭圍

50cm，現行法規並未強制要求乘坐機車人員的年齡限制及固定裝置等。在檢驗標

準之最小頭型是相同，但配套的法規要求則仍有差異，惟若考量國內騎乘機車人

口之密度及氣候條件、國人載送習慣等不同背景因素，確實與義國條件有所差距，

後續可進一步參考國際上各不同地區國家的法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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